第一部分 行政执法总体情况

1、 行政执法总体情况
第1部分 行政执法信息情况
　　　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十二团塔南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全面梳理和公开行政执法信息，确保执法过程透明化、规范化。通过团场政务公开平台以及线下公示栏等多种渠道，及时向社会公开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等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全年公开行政执法信息，涉及市场监管、退役军人保障等多个领域，进一步提升了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一）执法机构设置情况
按照机构改革要求团镇层面原有议事协调机构均被撤销。原有行政职权，按照机构改革后的三定方案重新拟定，并落实由以下行政部门履职责任：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平安法治建设办公室、财政局、便民服务中心、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
（二）执法人员在岗情况
十二团塔南镇涉及行政职权的部门和中心共有在编在岗人员58人，目前持证人员22人。每年度均按照师市要求，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执法培训，通过不断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升团镇行政执法能力，确保在行政执法工作中的合理合规。执法人员均持有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具备合法的执法资格。
（三）行政执法年报公示
行政执法统计年报公示网址：
[bookmark: _GoBack]
2、 行政执法情况综述
（一）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情况
　　　１.商品明码标价专项整治：为进一步规范商品销售价格行为，优化营商环境，十二团塔南镇联合师市市场监管执法支队开展了商品明码标价专项整治行动。行动重点检查巴扎集市等56余家摊贩的明码标价情况，发现部分摊贩存在未在醒目位置明码标价、价格标识不清晰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摊贩落实整改，并对其进行了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确保经营者明确自身责任和义务。通过此次专项整治，有效提升了市场经营者的自律意识，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
　　２.市场价格专项整治：结合元旦、春节、五一、国庆等重要节日节点，十二团塔南镇开展了市场价格专项整治行动。全年常态化开展询价58次，重点对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粮油、禽蛋等商品价格进行监测定点2家。从检查结果来看，我团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未发现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有效保障了节日期间市场的平稳运行。
　　３.退役军人工作专项整治：十二团塔南镇严格按照师市办发〔2020〕54号文件要求，开展退役军人工作专项整治。涉及行政给付12项，其中涉及资金发放5项，包括伤残人员抚恤待遇发放5人，金额15.63万元；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发放8人，金额33.15万元；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发放7人，金额11.29万元；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给付金额27.34万元；优抚对象医疗保障2人，金额0.67万元。不涉及资金发放8项，包括在乡复原军人定期生活补助、烈士遗属丧葬费给付、一次性抚恤金给付等。通过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了退役军人工作流程，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二）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情况
　１.日常和节日市场价格检查：十二团塔南镇全年常态化开展市场价格检查，累计开展询价58次。结合元旦、春节、五一、国庆等重要节日节点，重点对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粮油、禽蛋等商品价格进行监测，累计检查超市、商业门店、农贸市场等60余家。从检查结果来看，我团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未发现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有效保障了节日期间市场的平稳运行。
　　２.商贸流通企业监督检查：十二团塔南镇联合师市发改委多次走访大米、红枣加工企业和种粮农户，实地了解粮食收储加工情况，与农户深入探讨粮食生产、加工和市场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监测结果来看，今年我团粮食产量和产值高于去年同期，价格较去年同期微涨。通过此次监督检查，进一步掌握了市场动态，为后续政策制定和市场调控提供了数据支持。
　　３.城镇公用事业监督检查：十二团塔南镇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社区，对居民供排水、水电燃气等公用事业领域价格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团镇公用事业价格基本与师市价格保持一致，未发现价格异常波动情况，有效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４.退役军人工作监督检查：十二团塔南镇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开展退役军人工作监督检查。涉及行政给付12项，其中涉及资金发放5项，不涉及资金发放8项。通过严格审核申请材料、规范审批流程，确保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对优抚优待申请受理1人，进入光荣院集中供养初审受理未涉及。通过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了退役军人工作流程，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三）具体行政执法实施情况。
1.行政许可实施情况。2025年度十二团塔南镇未实施开展相关行政执法活动。
2.行政处罚实施情况。2025年度十二团塔南镇未实施开展相关行政执法活动。
3.行政强制实施情况。2025年度十二团塔南镇未实施开展相关行政执法活动。
４.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2025年度行政检查58次；行政给付1403次，涉及金额140.38万元；关于年报中未提及的行政执法十二团塔南镇无相关执法权利。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无被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第一师阿拉尔市十二团塔南镇
　　　　　　　　　　　　　　　　2025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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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行政执法数据统计情况

表一
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许可实施数量（宗）

	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数量
	撤销许可数量

	
	
	
	
	



说明：1.“申请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
2.“受理数量”“许可数量”“不予许可数量”“撤销许可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作出受理决定、许可决定、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





表二
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宗）

	警告
	罚款
	没收违法
所得、没收
非法财物
	暂扣许可证、执照
	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执照
	行政拘留
	其他行政处罚
	合计（宗）
	罚没金额（万元）

	
	
	
	
	
	
	
	
	
	


说明：1.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
2.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算一宗行政处罚，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别。如“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计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类别；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如“处罚款，并处其他行政处罚”，计入“罚款”类别。
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能确定金额的，计入“罚没金额”；不能确定金额的，不计入“罚没金额”。
4.“罚没金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表三
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宗）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宗）
	合
并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扣押财物
	冻结存款、汇款
	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划拨存款、汇款
	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代履行
	其他强制执行
 
	
	

	
	
	
	
	
	
	
	
	
	
	
	
	


说明：1.“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决定的数量和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
2.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


表四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征收
	行政
检查
	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
	行政
确认
	行政奖励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次数
	总金额（万元）
	次数
	次数
	涉及金额（万元）
	次数
	给付总金额（万元）
	次数
	次数
	奖励总金额（万元）
	宗数

	

	

	
58宗
	
	
	
1403宗
	
140.38万元
	
150宗
	
	
	



说明：1.统计时间范围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实际发生数。
        2.检查1个检查对象，有完整、详细的检查记录，统计为检查1次。


